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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实施效果

的建议

沈波

问题：

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战

略举措，是城市更新改造的重要内容，既是重大民生工程，

也是重要发展工程。近年来，老旧小区改造正蹄疾步稳向前

推进，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制约老旧小区改造顺利进行

的掣肘与阻碍。

目前，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产权问题还需明晰。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公共基础设

施匮乏、水电管网破旧等问题。部分老旧小区共有部分和专

有部分的界分不明确，如需维修的管线设施属于业主专有部

分还是公共权属抑或是市政管理范畴，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

各产权单位的办事流程不同，进度不一，居民难以达成一致

意见进行改造申报。

二是费用问题有待协商。在老旧小区业主大面积缺位、

业委会运行管理乏力等情况下，维修资金审批手续繁琐复杂，

难以启用。部分业主常以小区设施设备老化失效为由拒交物

业费，致使专项维修资金收取难以持续，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此外，加装电梯费用方面，业主出资金额分配存在较大争议，

难以达成一致，需综合考虑业主采光权、通风权、通行权以

及其他合理利用住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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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治理风险仍然存在。由于老旧小区普遍出租房屋较

多，人员结构复杂，居民对社区归属感不高，对社区治理参

与度低，在改造中更多考虑短期个人经济利益，过于追求自

己的权益诉求和利益保障，认为改造工程存在安全隐患、施

工过程中噪音扰民、施工占地、施工扬尘、工程质量和维修、

违建拆除等问题易引发矛盾纠纷，延缓改造进度。

建议：

一、完善制度机制。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规划的软法

治理，创新相关制度供给，比如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加装

电梯”表决规则及费用分摊办法、改造加装建设规范，支持

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指导意见，公共事项改造议事

规则等。

二、强化资金支持。积极探索代建式、租赁式、共享式

等商业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支付，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市场化，

推广商业捆绑开发一体化模式等，允许建设方通过参与社区

商业运营、物业服务、广告收益等获取长期收益。允许加装

电梯后产生的面积可考虑计入房产证，未来房屋拆迁按相关

标准予以补偿。

三、加强多方合作。邀请镇村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司法

界专业人士、相关城建单位、物业等与业主共同讨论小区改

造问题，主动公开问题、全程接受监督、居民广泛参与，创

新“居民议事会”、物业联席会模式等工作机制，搭建居民

交流互动平台，构建共建共享群防群治的格局。加强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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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提升工程质量保障，对施工质量、安全生产、大气污

染防治等方面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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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实施效果的

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住建委

一、健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管理机制

（一）完善老旧小区信息数据平台

进一步梳理完善全区老旧小区基础信息，精准掌握我区

“十四五”时期需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基础信息。我委对房

山区 2000 年底前建成，需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进行了摸底

排查，经摸排，房山区 2000 年底以前建成的市属老旧小区

涉及城关、拱辰、西潞等 12 个街道（乡镇）188 个小区、816

栋楼、354.8 万平方米。其中：142 个小区、303.5 万平方米

已纳入市级改造计划，51.3 万平方米通过其他渠道完成改造。

（二）完成老旧小区体检评估工作

2023 年由我委牵头，各属地政府作为实施主体，其他委

办局作为配合部门，共同推进完成房山区老旧小区体检评估

工作。老旧小区体检评估的完成，发现了老旧小区改造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理清了下一步老旧小区改造的工作思路。进

一步梳理分析房山区老旧小区改造需求、完善数据库和项目

储备库、夯实房山区 2023-2025 年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三）创新工作方法，提升群众满意度

根据改造工程实施各阶段群众工作内容不同侧重点，通

过发挥“好邻居”网格作用，充分发动居民、“双报到”党

员干部、志愿者等，开展好意见征集、宣传动员、秩序引领、

矛盾调处、文明施工、质量监督等工作。大力营造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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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决定、整治过程业主监督、整治成果共同维护的良好局

面。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全面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和管理水

平，推动建设安全健康、管理有序的和谐社区。

二、健全老旧小区改造多方参与机制

（一）政府统筹协调机制

房山区老旧小区改造由政府全面统筹协调，我委牵头，

有关部门分工落实，街道（乡镇）具体组织实施，形成工作

合力，共同解决难题，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二）责任规划师参与机制

老旧小区改造责任规划师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民意，对

改造实施要点作出研判，在补齐社区服务短板、塑造街区文

化、推进绿色发展以及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提出意

见建议。

（三）群众参与机制

街道（乡镇）在组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中，充分发动居

民、党员干部、志愿者等，开展意见征集、宣传动员、矛盾

调处、文明施工、质量监督等工作。通过“12345”市民热

线以及“安居北京”公众号等多种渠道获取意见建议、回应

居民诉求。

三、引入社会资本情况

房山区以“投资、施工、运营”一体化招标方式，引入

社会资本参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以片区为单位通过与愿景

集团合作，合作范围包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相关的投资、改

造、物业管理、商业运营及社区治理。拱辰街道 1 个小区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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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愿景集团作为社会资本参与资金投入 8.83%，共

计 1508 万元；西潞街道 5 个小区 16.1 万平方米，愿景集团

作为社会资本参与资金投入 8.63%，，共计 1219 万元。将企

业自有资金投入项目与政府补贴项目整体打包实施，统筹前

期改造与后续运营。由愿景集团旗下和家物业提供专业化物

业管理服务，通过“先尝后买”的方式，用高标准的物业服

务逐步培育居民物业的规范管理意识，保证改造效果长效持

续，真正做到“建管一体”，从而实现更新改造的良性循环。


